
附錄一、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銀行法第四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銀行包括本國銀行、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

用部及外國銀行在台分行。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現金儲值卡，謂發卡人以電子、磁力或光學

形式儲存金錢價值，持卡人得以所儲存金錢價值之全部

或一部交換貨物或勞務，作為多用途之支付使用者。 

 前項所稱多用途係指現金儲值卡之使用，可跨越不同營

運系統間使用，或應用於不同之商業體系。非銀行不得

發行現金儲值卡。 

第四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所儲存金錢價值之方式，得採重覆

加值式或拋棄式。 

 前項所稱重覆加值式，謂持卡人得重覆透過轉帳或支付

相當金錢予發卡人方式，以增加卡片所儲存之金錢價

值；所稱拋棄式，謂持卡人無法重覆透過轉帳或支付相

當金錢予發卡人方式，增加卡片所儲存之金錢價值。 

第五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之交易方式得採線上即時交易及

非線上即時交易。 



第六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之發行方式，得以卡片或非卡片方

式發行。 

第七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預先吸收款項，為銀行法第五條之

一規定收受存款之行為，該預先收取之款項，為存款保

險條例第四條之保險標的，並應提列準備金。 

第八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應檢具營業計畫書一式二份，報請

財政部許可。 

 前項營業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列各款： 

一、 市場展望及風險、效益評估。 

二、 人員配置及設備評估。 

三、 發行重覆加值式現金儲值卡所採行之加值機制。 

四、 業務作業、內部控制、稽核制度、安全控管作業、

風險管理與帳務處理流程等規範。 

五、 業務往來約定書、申請書、保證書及其他相關書面

文件。 

六、 其他經財政部規定之事項。 

銀行經許可辦理現金儲值卡業務者，應在其營業執照上

登載之。 

第九條 銀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發行現金儲值卡： 



一、銀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率不符銀行法第四十

四條規定者。 

二、備抵呆帳提列不足及申請前一季逾放比率高於全體

金融機構逾放比率平均數者。 

第十條   銀行經財政部許可發行現金儲值卡，得辦理下列業務： 

一、發行現金儲值卡。 

二、簽訂特約商店。 

三、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前列各款相關業務。 

銀行未經財政部核准前，不得變更前項業務之全部或一

部。 

第十一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其發行額度不得超過銀行上年度

淨值百分之十；每一單張現金儲值卡之儲存金額上限為

新臺幣一萬元。 

第十二條  發行現金儲值卡之銀行，在可確定儲值卡之金錢價值餘

額下，持卡人得要求發行銀行應以中央銀行發行之等值

貨幣贖回其所發行儲值卡之餘額。 

第十三條  經財政部許可發行現金儲值卡之銀行，得發行國際通用

現金儲值卡或與國外機構合作，並以銀行為發行機構。 



 在我國境內發行之國際通用現金儲值卡，於國內使用

時，應以新臺幣計價，並於國內完成結算及清算程序；

於國外使用時，應以外幣結算，其涉及外匯之匯出匯入

部分，應依據外匯管理之相關規定，透過外匯指定銀行

為之。 

第十四條  銀行經許可發行現金儲值卡，其所訂定之業務作業、內

部控制、稽核制度、安全控管作業、風險管理及帳務處

理等規範，應適時檢討改進，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十五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應將特約商店、合作對象及發行情

形等相關資料，送交財政部指定機構建立檔案。 

第十六條  發行現金儲值卡之銀行及其特約商店，對申請人或持卡

人之一切資料，除其他法律或財政部另有規定者外，應

保守秘密。 



第十七條  銀行發行或銷售現金儲值卡時，應向持卡人以書面告知

下列事項： 

一、 現金儲值卡持卡人之權利義務。 

二、 現金儲值卡遭冒用、變造或偽造之權利義務關係。 

三、 現金儲值卡遺失、被竊或滅失時，通知發行銀行之

方式與雙方之權利義務。 

四、 現金儲值卡之使用方式、終止事由及餘額贖回方

式。 

五、 發行拋棄式現金儲值卡應標明有效期間及回收作

業。 

六、 銀行向持卡人收取手續費及可能負擔之一切費

用；並應以淺顯文字輔以實例具體說明之。 

七、 現金儲值卡交易帳款疑義之處理程序。 

八、 其他經財政部規定之事項。 

前項書面告知內容應通俗簡明，攸關持卡人權益之重要

事項，應以顯著方式標示。 

第十八條  現金儲值卡之交易，不得為持卡人卡片對持卡人卡片之

資金移轉，但持卡人主卡對其附卡之資金移轉不在此

限。 



第十九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採線上即時交易方式者，應保存持

卡人交易帳款明細資料，並至少保存五年，供帳務查核

與勾稽使用。 

 前項明細資料應充分揭露交易日期、使用卡號、交易項

目、交易金額、交易設備代號及幣別等項目。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採非線上即時交易方式，除銀行承

諾負責持卡人之損失外，應保存因交易所產生之紀錄，

及對持卡人交易帳款明細資料，並至少保存五年，供帳

務查核與勾稽使用。 

第二十條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因業務推展需要與非金融業合作

時，應依下列各款辦理： 

一、明定合作雙方之權利義務關係。 

二、合作對象應配合銀行作業安全及風險管理之要求。 

三、客戶之資金移轉交易資訊應統由銀行控管。 

四、銀行不得將發行現金儲值卡所預先收取之款項一部

或全部，移轉予非金融業。 

五、其他經財政部規定之事項。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施行前已辦理現金儲值卡業務之銀行亦適用本

辦法，並應於本辦法施行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具包含第



八條第二項所列各款事項之營業計畫書，陳報財政部，

其業務內容有不符本辦法之規定者，財政部得要求銀行

限期補正或調整，屆期未補正或調整者，得命其限期結

束本項業務。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